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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要點依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學則第二十一條之規定訂定之。為加強休閒運動健康系（以下簡稱本系）碩士班學生於實

地工作中，以實務驗證理論，並增進其專業技術與專業精神，故訂定本系碩士班「休閒與健康機構實務」課程實施要

點(以下稱本要點)。 

 

二、課程安排與評量 

（一）本系實務課程由班級導師負責擔任授課。 

（二）本系實務課程內容，包括：專業證照考取、校內外專業活動參與、專業機構 

      實習情形與期末心得報告四大部分，其評分比例與課程規定，詳見個人成

果 

      與得分記錄表（附件一）。 

（三）各班導師於安排本課程時，可委請系辦或各項活動負責老師或人員提供行政 

      聯繫、發文或評分驗證等協助。 

（四）上述實務課程各項認證起始日期均從碩士班學生正式入學當年 8月 1日開始 

      計算。 

三、附則 

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
附件一 

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休閒運動健康系碩士班「休閒與健康機構實務」得分紀錄表 

班級：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學號：              

填表說明：所有填註項目應檢附所有證明文件正本送交相關人員認證後，以影本送交審查會。 

一、考取休閒運動健康相關專業證照（碩士班：最高採計 30 點，碩士在職專班：最高採計 40 點） 

國內、國際專業證照分為 a、b、c 級各為 30 點/張、20 點/張、10 點/張 

考取合格證照名稱（請填寫） 自評點數 認證處 備註 審核點數 

1.     

2.     

3.     

二、參與校內、外專業活動（碩士班：最高採計 40 點，碩士在職專班：最高採計 50 點） 

專案計畫 0.1 點/小時(主持人認證)，研討會 5 點/次，演講活動 1 點/次 

參與專案計畫（請填寫） 自評點數 認證處 備註 審核點數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參與研討會取得證書（請填寫） 自評點數 認證處 備註 審核點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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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參與校內、外專業活動（碩士班：最高採計 40 點，碩士在職專班：最高採計 50 點） 

專案計畫 0.1 點/小時(由計劃主)，研討會 5 點/次，演講活動 1 點/次 

參與演講活動取得證明（請填寫） 自評點數 認證處 備註 審核點數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三、專業機構實習參訪(檢附實習日誌) （碩士班、在職專班：最高採計 40 點） 

實習 0.5 點/小時，實習機構需與研究領域相關、實習前後均需獲得指導教授同意 

機構名稱與日期（請填寫） 自評點數 認證處 備註 審核點數 

     

     

四、期末心得報告（碩士班：最高採計 10 點，碩士在職專班：最高採計 20 點） 

名稱 老師評點 認證處 備註 審核點數 

     

五、其他特殊表現 

名稱 老師評點 認證處 備註 審核點數 

     

     

合計點數     

審查委員簽名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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